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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海关规范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质疑程序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贸易合规已经成为相关部门的一项监管重
点。尤其随着去年年末《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的颁布与实施，针对两用物项
的出口管制工作正逐步得以规范和强化。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优化两用物项
出口管制海关质疑工作，海关总署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发布海关总署公告 2025 年
第 123 号《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海关质疑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123 号
公告”），就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海关质疑有关事项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旨在通过
对海关质疑机制的程序规范来提升政策实施的准确性，有效防范违规出口行为。
本期税务评论将就 123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与影响进行解读。 

公告要点 

公告规定，出口货物发货人未向海关交验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件，海关有证据表
明出口货物可能属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范围的，应当向出口货物发货人提出质
疑，并制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海关质疑通知书》。 

出口货物发货人应自收到上述通知书 7 个工作日按要求提交有关材料，材料加盖
公章并对真实性负责，外文材料还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收到出口货物发货人提交材料后，海关依法判定相关货物是否属于两用物项并因
此需要办理有关许可证件，无法判定是否属于两用物项的则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
鉴别申请。 

在鉴别或质疑期间，海关对相关出口货物不予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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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公开的《两用物项常见问题解答之三（参考海关商品编号等问题）》，货物属于两用物
项，报关时未交验出口许可证件，出口经营者“补办”许可证件的，仍然构成“未经许可出口”，可能面临罚款、停业整
顿乃至吊销相关管制物项出口经营资格等处罚情形。 

为便于理解，具体海关质疑流程汇总如下图所示： 

需注意的是，无论判定结果如何，海关均会制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海关质疑/组
织鉴别结果告知书》，告知企业判定结果及后续要求。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受送达人可行使陈述、申辩权，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受送达人放弃陈
述申辩权利或没有陈述申辩意见的，在受送达人处签署“本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
权利”或“本人没有陈述申辩意见”。 

公告评析 

123 号公告的制定以《海关法》和《出口管制法》为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公告相
关规定系《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二条内容
的细化。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未向海关交验有关的许可证件时，有证据表明出口货
物可能属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范围的，前述条款要求海关应当向发货人提出质
疑，并授权海关在需要时向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提出组织鉴别。 

公告的发布与实施为海关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质疑机制设立了更加详细的管理流
程和要求，也意味着相关领域出口审查工作的规范与强化。出口商必须严格遵守
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的许可证要求，妥善履行有关的文档义务，以防止在强化监管
的背景下，由于自身管理原因导致海关质疑，并进而带来更长的处理周期和更高
的运营成本。一旦收到质疑，如果出口商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做好物项筛查识别并
妥善保存有关货物信息的完整文件，未能在 7 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准确材料，
则可能导致货物在审查或鉴别过程中无法放行，引发交货延迟等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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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建议 
 
完善货物信息管理，加强物项主数据建设 
 
企业应加强对货物信息的管理，确保出口货物的技术资料完整、准确，尽快完成出口物项的主数据建立工作。相关工作具
体包括对货物的性能指标、主要用途及技术参数进行清晰的记录，并建立货物属性的快速查询系统，确保在出口申报过程
中可以快速提交相关的商务和技术文件，以减少海关检查过程中不必要的延误。在质疑程序中，如果企业在前期无法提供
完整、充分的资料及信息，一旦进入鉴别环节，在质疑及鉴别期间，海关对相关货物不予放行，由此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企业的货物交付时效。所以，相关受质疑企业应在第一时间做好充分的解释应对，争取在海关审核材料环节，协助海关
加快完成相关的物项判定工作。 
 
建立专门的出口合规管理体系与制度 
 
为应对海关质疑和出口管制要求，企业应当建立专门的出口合规管理体系，以降低合规风险并提高应对效率。具体而言，
企业应明确内部审核机制，可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和管理，定期掌握出口管制政策的最新变化，在发货前
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查，涵盖货物、客户、最终用户和用途，以识别潜在的两用物项风险。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申请出口许
可证，企业应在出口申报前主动咨询相关政府部门（如商务部）或向第三方专家寻求解答。此外，企业应定期开展出口合
规培训，提升员工对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政策的理解和操作能力。 
 
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应对突发情况 
 
针对海关质疑和鉴别期间的突发情况，企业应建立专门的应急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企业需组建
由法律、业务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专门团队，负责处理海关质疑相关事宜。一旦收到《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海关质疑通知
书》，企业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快速整理所需材料，并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此外，企业应加强与海关及相关部
门的沟通，及时掌握货物状态，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货物长期滞留无法出口。在极端情况下，应建立供应链应急方案，采
取海外供应商应急替换供应等方案，避免出现货期延误等违约情形。通过建立有效的应急处理机制，企业能够及时响应和
应对海关的出口管制要求，尽力减少对正常出口业务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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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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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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